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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中格两国税收协定中文文本有关条款的通知（国税

发[2006]12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局内各单位： 我国政府和格鲁吉亚政府

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于2005

年6月22日在北京正式签署，2005年11月10日生效，2006年1

月1日起执行。上述协定文本，总局已于2005年7月6日以国税

发〔2005〕114号文印发各地。近期，总局在该协定的执行中

发现，中文文本第十条（股息）第二款表述有误。现根据双

方达成一致的英文文本，对中文文本第十条第二款有关股息

征税的三项规定更正如下： （一）如果该受益所有人直接或

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百分之五十股份，或在该公司投

资超过200万欧元，为股息总额的百分之零； 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